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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_96_86_E7_9C_81_EF_c67_285873.htm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

事 厅办公室文件 新人发〔 2007 〕 27 号 关于贯彻人事部《关

于完善职称外语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的通知伊犁哈萨克自

治州人事局，各地、州、市人事局，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

局，人民团体、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、大中型企业人事（职

称）部门： 为贯彻人事部《关于完善职称外语考试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 （ 国人部发［ 2007 ］ 37 号 ） 精神，按照严格要求

、实事求是、区别对待、逐步提高的原则，结合自治区专业

技术人才队伍实际情况，现就自治区职称外 （ 汉 ） 语考试

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坚持严格要求，不断加强专业技术

人员外语能力建设 外语是专业技术人员学习国外先进知识和

技术，开展对外学术技术交流的重要工具。随着科教兴国和

人才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，专业技术人才队伍规模不断扩大

，行业分布更为广泛，整体素质不断增强，外语能力也得到

明显提高，但逐步提高专业技术人员外语水平仍是一项长期

任务。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中要按照国家颁布的各专业

技术职务试行条例和自治区下发的实施细则的规定，继续坚

持对职称外语的严格要求，引导广大专业技术人员不断提高

外语能力。 二、坚持从实际出发，区别对待，防止职称外（

汉）语考试“一刀切”和形式主义 （一）参加职称外语考试

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参加职称汉语考试的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

员，选择级别和语种均应按照《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

等级统一考试的通知》 （ 人发［ 1998 ］ 54 号 ） 和《关于自



治区职称外（汉）语考试报考语种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新职

称办 [2003]94 号）的规定执行。 （二）年龄在 45 岁以下 （ 

不含 45 岁 ） 的专业技术人员，申报评审相应专业技术职务

任职资格，其 外 （ 汉 ） 语考试成绩均应达到以下标准。 1 

、高等学校教师、党（干）校教师（大专及以上体制）、中

等专业学校教师、技工学校教师、自然科学研究、社会科学

研究、卫生、国际商务师等系列（专业），按照“标准一”

执行。 标准一:级别 语种 A 级 B 级 C 级 英 语 综合 55 50 45 理

工 50 50 40 卫生 55 50 40 日 语 55 45 50 俄 语 60 60 60 德 语 55 55

60 法 语 50 55 50 汉 语 55 60 60 2 、出版、党（干）校教师（中

专体制及县级党校）、干部院校、实验技术、工程、文博、

图书资料、档案、公证、律师、新闻、提高待遇高级工程师

、农业推广研究员等系列（专业），按照“标准二”执行。 

标准二:级别 语种 A 级 B 级 C 级 英 语 综合 45 40 40 理工 45 40

35 日语 45 40 40 俄语 50 50 50 德语 50 45 50 法语 45 45 45 汉语

50 50 50 3 、会计、统计、审计、经济、体育教练员、播音、

群众文化、艺术、农牧等系列（专业），按照“标准三”执

行。 标准三:级别 语种 A 级 B 级 C 级 英 语 综合 40 35 35 理工

40 35 30 日语 40 35 35 俄语 45 45 45 德语 45 40 45 法语 40 40 40 

汉语 45 45 45 （三）任现职以来经证明具有较高外（汉）语能

力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可不参加职称外（汉）语考试。 1 、任

现职以来具有国家认定的相应留学或工作一年（含一年）以

上的（以留学证明书或签证为准）； 2 、申报副高级职称时

职称外（汉）语考试成绩达到自治区要求，申报正高级职称

需再次参加同一级别考试的； 3 、任现职以来独立或合作（

排名前三）出版外文专著、译著的，民考民独立或合作（排



名前三）出版汉文专著、译著的； 4 、获得博士学位的； 5 

、 获得硕士学位申请评审中级职称的。 （四）符合下列条件

之一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可放宽外（汉）语成绩要求。 1 、年

龄在 45 岁以上 （ 含 45 岁， 年龄截止时间为评审当年 12 月

31 日之前 ） 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其 外 （ 汉 ） 语考试成绩在上

述第二条第二款外 （ 汉 ） 语考试标准的基础上降低 10 分。

2 、参加全国专业技术资格和执业资格考试，并已获得资格 

证书 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在聘任专业技术职务时是否参加外 （ 

汉 ） 语考试由各单位根据岗位需要自行决定。 （五）符合下

列条件之一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可不参加职称外（汉）语考试

。 1 、能力业绩突出、作出重要贡献的下列人员； 享受国务

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；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、技术

、管理专家； “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”国家级人选； 自治

区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； 自治区优秀专业技术工作者； 地、

州 （ 市 ） 级拔尖人才； 2 、从事具有中国特色、民族传统

的临床中医药、民族医药、工艺美术、古籍整理、历史时期

考古等专业技术工作的 ； 3 、取得非本民族语言文字专业大

专以上学历并从事本专业工作的； 4 、 县 （ 市 ） 及以下 基

层 单位（含自治区、地州属企事业单位驻县及以下基层单位

）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的； 5 、近五年每年有半年以上（含半

年）在野外从事农（牧）业、林业、水利、采矿、测绘、勘

探、铁路施工、公路施工等专业技术工作的 ； 6 、 男 55 岁、

女 50 岁以上，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 （年龄截止时间为评审

当年 12 月 31 日之前） ； 7 、申报各系列初级职称的。 三、 

全国和自治区职称外（汉）语考试成绩使用办法 人事部将根

据每年全国职称外语考试命题和考试情况，确定各语种、级



别、类别的全国通用标准。 （一） 达到国家每年公布的职称

外语考试合格标准者，在评审同一级别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

格时，其外语考试成绩有效期限为五年（有效期从考试当年

算起）。 （二）达到自治区职称外 （ 汉 ） 语考试合格标准

者，在评审同一级别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时，其外 （ 汉 ）

语考试成绩有效期为三年（有效期从考试当年算起）。 四、

凡涉及免考或放宽要求的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，须提供相关

证明并填写审批表（见附件），申报中级的经所在单位审查

，报各地州、厅局人事（职称）部门审批；申报高级的经所

在单位审查，由各地州、厅局人事（职称）部门审核后，报

自治区职称主管部门审批。 五、各地区、各单位和各系列 （ 

专业 ） 职称主管部门应加强对职称外 （ 汉 ） 语考试的管理

工作，在推荐、受理评审材料时，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及自治

区的职称外 （ 汉 ） 语考试政策规定执行。在职称外（汉）

语考试中对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的人员，一经查处，取消当

年的任职资格，并追究当事人责任。 六、过去所发文件与本

文不一致的，按本文的规定执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